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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

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於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於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於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於 2001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在立法會辯論梁耀忠議員根據在立法會辯論梁耀忠議員根據在立法會辯論梁耀忠議員根據在立法會辯論梁耀忠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動議的議案時所發表的言論動議的議案時所發表的言論動議的議案時所發表的言論動議的議案時所發表的言論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事務委員會不滿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於 2001年 7
月 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在立法會辯論梁耀忠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動議的議案時所發表的某些言論。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訂明，《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香港特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港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三分

之二多數、香港特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同

意後，交由香港特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

3. 在 2001年 7月 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梁耀忠議員動議一項議案，要

求立法會同意交由香港特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團向全國人大就《基本

法》提出修改議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辯論中發表的言論政制事務局局長在辯論中發表的言論政制事務局局長在辯論中發表的言論政制事務局局長在辯論中發表的言論

4. 在 2001年 7月 17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在討論 “修改

《基本法》的機制 ”此項議題時，提及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立法會辯論梁

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時所發表的言論。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的逐字紀

錄本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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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委員強烈不滿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言論，他表示 “梁耀忠

議員…..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提出修改《基本法》的決議

案…..”。委員指出，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時曾數度使用 “聲稱 ”一詞。

委員認為，由於立法會主席已容許梁議員動議該項議案，署理政制事務局

局長的言論不單止不尊重立法會主席，而且亦等同挑戰立法會主席的決

定。委員亦認為，政府當局使用 “聲稱 ”一詞，暗示當局認為梁耀忠議員動

議的議案 “不合法 ”。

6.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絕非不尊重立法會主席的決定。署理政制事

務局局長代表政府當局出席 2001年 7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並就議案發言。

他的言論重申了政府當局的立場，即未經各有關方面商定機制以前，梁議

員所提出的議案，從憲制的角度來看是不成熟的，不能被視為一個恰當開

展修改《基本法》程序的做法。

7.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根據多本常用的中文字典，“聲稱 ”一詞指

“聲言 ”、 “公開表示 ”或 “公開地用語言或文字表示 ”。政府當局沒有亦無意

為該詞附加其他意思。

8. 事務委員會並不接納政府當局的解釋。鑒於此事的嚴重性，委員

同意提請內務委員會注意此事。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 謹請議員考慮應否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向政務司司長提出此

事。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9月 25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於於於於 200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立法會會議席立法會會議席立法會會議席立法會會議席上上上上發言的逐字紀錄本發言的逐字紀錄本發言的逐字紀錄本發言的逐字紀錄本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今次是梁耀忠議員繼去年 1 月，第二次聲稱聲稱聲稱聲稱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將修改《基本法》的決議案提上議程。

我有責任就決議案的本質，重申政府的立場。我亦會就決議案的內容

闡述政府的看法。

主席，《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一款訂明，《基本法》的修改

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款則訂明，《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

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特區的修改議案，須經特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

二多數、特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特區行政長官同意後，

交由特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

出。但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並沒有就具體運作機制作出規

定。

《基本法》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修改《基本法》是一件重大的

事情，訂定修改《基本法》的機制亦同樣事關重大，這些事情都必須

審慎處理。

就制訂修改《基本法》機制，政府與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委

員會”）做了不少工夫。委員會亦舉行了兩次公開聽證會。

我相信各位議員都明白，制訂《基本法》機制的問題，在特區內，

是涉及立法會、港區人大代表和行政長官三方面的互動關係，這些都

不是單方面可自行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與各有關方面充分商討。

至於涉及中央方面的問題，我們更須先諮詢中央。例如就港區人

大代表如何履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所訂明的職責，我們須瞭

解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會否就港區人大代表履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的職責方面頒布更詳盡的執行職務的辦法，或由港區人大代表方

面自行訂立議事規則這個問題。我們現時所採取的工作程序是由特區

政府研究、分析和廣泛諮詢，並與立法會及中央商討，然後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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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我們認為這是較為穩妥的做法。特區政府一方面和立法會就此

共同努力，另一方面自 1999 年年初開始便已就這課題與中央政府展

開商討。

我們明白有個別議員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制訂一套修改《基本

法》的機制。現時我們正處於和中央商討的階段。中央政府的看法是，

訂定修改《基本法》機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必須慎重處理。中央政

府已答允研究有關課題，並表示由於當中有不少問題涉及全國人大有

關的安排，須與全國人大方面一起研究。特區政府會繼續跟進這件

事。

當梁耀忠議員去年 1 月聲稱聲稱聲稱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提出

議案時，政府已清楚表明我們的立場。主席，請容許我在此重申政府

的立場，就是我們認為在現階段，未經各有關方面商定機制以前，梁

議員所提出的議案只是他個人的建議。有關決議案從憲制的角度來

看，是不成熟的，不能被視為一個恰當開展修改《基本法》程序的做

法。

主席，現在我會就決議案的內容闡述政府的看法。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相關的原則已有清楚的規

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在特區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

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這是《基本法》所訂明的目標。

《基本法》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有具體的規定。行政長

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基本法》選出，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 2007 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

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

主席，特區的政制發展是一個關乎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重要課

題。正如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基本法》規定的政

治體制，體現了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精神，並且確立了循序漸進的

原則，讓特區成立後，政治體制有 10 年時間鞏固根基，可以透過實

踐累積經驗，再走出下一步。三年多以來，社會上一直有不同的聲音，

有主張加快政改的，也有擔心香港政治環境變化過於急劇的。政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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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十分重要，牽涉層面甚廣，而且關乎全局，因此需要有一個醞釀的

過程，營造適當的條件和環境，通過實踐來達至成熟的意見。”以上

是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所說的話。

主席，我們認為現時不是適當的時機，討論更改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我們當前的急務是要全力爭取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草案》，為明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訂立本地的立法基礎。

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將於 2002 年 3 月下旬舉行，距今只約 9 個

月的時間。我們希望立法會可在 7 月 11 日休會前通過《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草案》。由於時間緊迫，當主體法案獲立法會通過後，我們會

盡快完成草擬一連串的附屬法例，就行政長官選舉的細節，作出詳細

的規定。

日後，我們必須考慮特區的實際情況，並根據《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循序漸進的原則和附件一的有關規定，檢討特區的政治體制。我

們定會給予社會人士充分機會發表他們的意見。我們希望透過全面的

討論，社會人士會對特區政治架構的未來發展提出成熟的意見，並取

得共識。

今天梁耀忠議員在未經各有關方面商定妥善的機制以前，再次聲聲聲聲

稱稱稱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把事前未經廣泛諮詢亦未經立法

會詳細研究的修改《基本法》議案提上議程，並要求立法會就此表決，

肯定不是一個妥善的做法。

主席，基於我剛才提出的種種原因和考慮，政府反對梁耀忠議員

今天的議案。謝謝主席。


